
关于发布《交收担保品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结算参与人： 

为贯彻落实《证券法》、《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推动证券结算基础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规范交收担

保品管理，我公司制定了《交收担保品管理办法》，现予以

发布，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二 00 七年二月七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交收担保品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对结算参与人交收担保品的管理，维护结

算系统安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相关

业务规则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结算参与人，是指《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结算参与人管理规则》中规定的结算参与

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交收担保品是指根据本办法、相关

结算业务规则及本公司与结算参与人结算协议的规定，由结

算参与人提交给本公司的，或本公司直接取得的用于担保 

结算参与人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的证券等资产。 

交收担保品为证券的，应是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的、业绩优良、流通股本规模适度、流动性较好的证券。 

债券回购质押债券及结算参与人提交的非证券类交收

担保品的管理办法另行规定。 

第四条   交收担保品的担保范围即结算参与人的违约

金额，包括资金交收账户的透支本金、利息、违约金、因处

置担保品所产生的相关税费及其他因处置事宜发生的合理



支出。 

第五条   本公司依据保护结算系统安全、保护市场稳定

和公开、公平、公正、效益的原则，采取市场化方式处置交

收担保品。 

第六条   最终交收时点前，结算参与人可能发生交收透

支的，应该向本公司申报提交交收担保品。 

第七条   结算参与人申报提交交收担保品须符合以下

条件： 

（一）结算参与人对被提交的交收担保品有处分权； 

（二）被提交的担保品可供本公司依法处置； 

（三）本公司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结算参与人申报提交交收担保品，应当在申报

材料中明确交收担保品的种类、数量、所在证券账户及席位

（托管编码）。 

对于登记于结算参与人名下的企业债券等交收担保品，

无须明确证券账户。 

第九条   结算参与人可以将自营证券申报提交为自营

交收账户或客户交收账户的交收担保品。 

第十条   结算参与人的申报不符合本办法或本公司其

他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的，视为申报无效。 

第十一条 已经提交的交收担保品不足以弥补违约金额

的，本公司有权直接扣取结算参与人的自营证券作为交收担



保品。 

第十二条   本公司将结算参与人提交的与（或）本公

司直接扣取的交收担保品记入该结算参与人在本公司设立

的交收担保品账户。 

根据本公司与结算参与人的结算协议及本办法，本公司

对交收担保品享有质权。 

第十三条   在担保期间，除弥补违约金额以外，本公

司不因其他原因使用交收担保品。 

第十四条   结算参与人在 T+1 日发生资金交收透支并

且截至 T+2日最终交收时点没有补足因透支发生的违约金额

的，本公司自 T+3日起有权处置该结算参与人的交收担保品。 

第十五条   截至 T+2 日最终交收时点，结算参与人补

足违约金额的，可以向本公司申请撤回已经提交的交收担保

品。 

结算参与人申请撤回交收担保品，应当在申请材料中明

确相关交收担保品的种类、数量、所在证券账户及席位（托

管编码）。交收担保品为登记于结算参与人名下的企业债券

或其他证券的，无须明确证券账户。 

第十六条   本公司认为结算参与人能够在合理期限内

补足违约金额的，可以给予一定的处置宽限期，结算参与人

在处置宽限期内补足违约金额的，可以申请撤回交收担保

品。 



第十七条   本公司给予的处置宽限期届满，结算参与

人仍不能补足违约金额的，本公司有权根据交收担保品的持

有总量及市场流动性等因素在结算参与人已申报提交的交

收担保品中选择足额的可供处置的交收担保品。 

第十八条   处置交收担保品后，本公司将处置结果通

知相关结算参与人。 

第十九条   本公司通过委托独立第三方处置的方式处

置担保品。 

第二十条   对于高比例集中持有交收担保品等特殊情

况，经报告中国证监会，本公司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处置。 

第二十一条   委托独立第三方处置的，本公司与独立

第三方签署书面委托协议，明确交收担保品的处置条件及处

置费用等内容。 

第二十二条   交收担保品处置所得如不能弥补违约金

额，本公司有权继续追索。 

处置所得超过违约金额的，违约事件处理完毕后，本公

司将超过部分返还违约结算参与人。 

第二十三条   违约金额所涉及的利息和违约金的计算

方法依据本公司公布的相关业务规则确定；相关税费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公布的业务规则确定。 

第二十四条   交收担保品处置完毕后，本公司将相关

情况书面报告中国证监会。 



第二十五条   在担保期间，交收担保品产生的孳息与

交收担保品共同担保违约金额。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本公司负责修订和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